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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林省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关于《吉林省粮油储备 

质量安全管理实施办法》的政策解读 

  2024 年 12 月 23日，吉林省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印发了《吉林省粮油储备质

量安全管理实施办法》。现就有关内容解读如下。 

  一、出台背景 

  2024 年 8月 21 日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制定印发了《政府粮油储备质量

安全管理办法》（国粮标规〔2024〕183 号）。为进一步规范吉林省省级粮油
储备质量安全管理，确保省级粮油储备质量安全，依据新发布实施的《政府粮

油储备质量安全管理办法》等有关法规、规章，结合实际，开展对《吉林省储

备粮质量安全管理办法（试行）》（吉粮规〔2023〕1号）修订工作。 

  二、修订依据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粮食安全保障法》《吉林省粮食流通条例》《粮食
质量安全监管办法》《政府粮油储备质量安全管理办法》等有关法规、规章，

结合实际开展修订。 

  三、主要修订内容 

  《吉林省粮油储备质量安全管理实施办法》共 24 条，主要包括各方职责、

省级粮油储备入库、储存和出库质量管理、质量安全检验要求和监督检查等内

容。对《吉林省储备粮质量安全管理办法（试行）》主要修订的内容如下。 

  1.将《吉林省储备粮质量安全管理办法（试行）》，名称修改为《吉林省

粮油储备质量安全管理实施办法》。 

  2.制定根据中增加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粮食安全保障法》、《吉林省粮

食流通条例》、《吉林省省级储备粮仓储管理办法（试行）》”。 

  3.将第三条省级粮油储备承储企业履行粮食质量安全主体责任中，增加

“及时发现和处理入库、储存和出库等关键环节质量安全风险隐患”。 



  4.将第六条中“为最近粮食生产季生产的新粮” 修改为“入库原粮应当为

最近粮食生产季生产的新粮”；删除了“省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可确定具体质量

要求”。 

  5.第二十条中“根据《吉林省超标粮食处置办法》相关规定进行处置”修

改为“根据相关规定进行处置”。 

  6.新增加条款(第九条、第十八条、第二十一条）主要内容：运输省级粮油

储备应当符合有关标准和技术规范要求；省级粮油储备发生食品安全超标等质

量安全事故（事件），承储单位应当按有关要求及时妥善处置，并及时报告；
省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加强监督检查，发现省级粮油储备不符合质量安全要求

的，依法依规予以查处。 

  吉林省粮食和物资储备局 

  2024 年 12月 23 日     

原文：吉林省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关于印发《吉林省粮油储备质量安全管理实施

办法》的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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